Holl, Karl 賀爾（1866～1926） 德國著名的教會歷史學家、神學家和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學者；曾分別於1901～6年在杜平根，1906～26年在柏林大學任歷史教授。一生深具影響力的專著甚多，包括論希臘修道主義（Habilitationsschrift, 1986），論大馬色的約翰（John of Damascus{\LinkToBook:TopicID=662,Name=John of Damascus 大馬色的約翰}, 1896），和論以哥念的安非羅秋（Amphilochius of Iconium，約340～95；1904）。有很長一段日子，賀爾精研希臘教父的作品；此外，亦努力於路德、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，和極端改教運動家（Reformation, Rad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995,Name=Reformation, Radical}）的作品，其成果見於他劃時代的巨著《文集》（Gesammelte Aufsa/tze, vol. 1, 1921, 71948; vols. 2～3, 1928, 21932）；他對教父作品精博的知識，加上對路德獨特的識見，使他的著作洋溢著創見與洞悉的光芒，同時亦顯出他是一個優秀的神學家。
　　但賀爾不屬任何派別，他的興趣太廣泛，認識亦夠深博，包括蘇聯和英國的教會歷史，這能給他一個平衡又夠專業的頭腦來思想。他對信義宗正統神學某些偏差發出批評，特別是法律性的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觀〔其實是由墨蘭頓（Melanchthon{\LinkToBook:TopicID=779,Name=Melanchthon, Philip}）發展出來的，不是路德〕。近代自1920年起，路德思想再度復興，賀爾一人的功勞比任何人都來得真實和廣闊。
　　賀爾的貢獻，在完全本於歷史和語言的研究來作思想發展的基礎，包括神學的研究亦是如此；第二，他把路德放在整個西方屬靈與歷史的發展史之下來研究，不僅能使人明白路德的來龍去脈，亦叫路德思想具備非常的現代意義（路德思想能在近代復興的主因）；第三，他指出路德的宗教是一種以神為中心的宗教，是本於人對神之關係而發展出來的，因此也是一種良知的宗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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